广州软件学院突出教学业绩奖励办法

（2024年修订）

第一章  总  则

第一条  为进一步突出教学中心地位，充分调动教师教书育人和教学改革的积极性和创造性，鼓励产出高水平、高质量的教学成果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，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 本办法规定突出教学业绩的范围和奖励标准、申报和认定程序、奖金发放办法。

第三条  如无特殊说明，本办法中的“国家级”指教育部组织或主办，“省级”指广东省教育厅组织或主办。

第二章  奖励范围与标准

第四条  突出教学业绩的奖励范围包括：教学成果奖、教学名师奖、教学竞赛奖、教学质量建设奖、升学奖。

第五条  教学成果奖

我校为第一完成单位，获得国家级、省级、校级教学成果奖。按下列标准奖励：

	获奖级别
	奖励标准（万元/项）

	国家级
	特等奖
	100

	
	一等奖
	60

	
	二等奖
	40

	省级
	特等奖
	30

	
	一等奖
	15

	
	二等奖
	10

	校级
	特等奖
	2

	
	一等奖
	1

	
	二等奖
	0.5


第六条  教学名师奖
我校教师获得国家级、省级、校级教学名师，按下列标准奖励：

	获奖级别
	奖励标准（万元/项）

	国家级教学名师
	30

	省级教学名师
	10

	校级教学名师
	1

	校级创新创业教育名师
	1

	校级课程名师
	1


第七条  教学竞赛奖

我校教师参加教学竞赛、教学技能竞赛，提交的多媒体课件、教学案例，获得国家级、省级奖励，按下列标准奖励：

	获奖级别
	奖励标准（万元/项）

	国家级
	一等奖
	10

	
	二等奖
	5

	
	三等奖
	2

	省级
	一等奖
	1

	
	二等奖
	0.5

	
	三等奖
	0.3


第八条  教学质量建设奖
（一）获得一流课程、一流专业建设点立项和通过验收，通过专业认证，按下列标准奖励：

	奖励类型
	奖励标准（万元/项）

	获得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点立项
	8

	通过国家级一流专业验收
	8

	获得省级一流专业建设点立项
	4

	通过省级一流专业验收
	4

	获得国家一流课程建设立项
	4

	通过国家一流课程验收
	4

	获得省一流课程建设点立项 
	0.8

	通过省一流课程验收
	0.8

	通过普通高等学校第二级本科专业认证
	8

	通过普通高等学校第三级本科专业认证
	16


（二）质量工程建设，按下列标准奖励：

	名称
	类别
	级别
	奖励标准（万元/项）

	质量工程立项奖
	实验教学示范中心、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
	国家级
	16

	
	示范性产业学院、应用型人才培养示范专业、应用型人才培养示范基地
	省级
	8

	质量工程建设成效奖（结题后奖励）
	重点专业
	省级
	2.4

	
	特色专业
	省级
	1.6

	
	产业学院
	省级
	1.6

	
	教师教学发展中心
	省级
	1.6

	
	实验教学示范中心、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
	省级
	1.6

	
	教学团队
	省级
	0.8

	
	在线开放课程
	省级
	0.8

	
	大学生实践教学基地
	省级
	0.4


第九条  升学奖

按照考研录取学生（只奖励境内境外升学的应届毕业生）人数，奖励到学生所在学院，每录取1人，奖励1000元。

第三章  奖励的申报、认定和奖金发放

第十条  突出教学业绩奖励工作由教务处组织实施，每年一次，对当年1月1日至12月31日的教学成果和教学业绩进行奖励。

第十一条  工作流程：

（一）个人填报教学奖励申报表，提供成果原件、复印件及相关证明材料，交所在单位审查汇总。

（二）教务处审核登记，拟出奖励清单，报学校学术委员会审定，校务会（党政联席会议）审批。

（三）拟奖励名单校内公示5天。

（四）人事处发放奖金。

第十二条  教务处负责初审奖励的时间、类别、级别和金额。第十三条  学校学术委员会是奖励的认定机构，对相关工作

中的歧义、异议、争议具有终审权。

第十四条  教学名师奖、教学竞赛奖奖金汇入受奖人工资账户。教学成果奖、教学质量建设奖，由成果第一完成人、项目负责人或部门负责人制定奖金分配方案，再将奖金汇入各位受奖人的工资账户。升学奖以部门奖金形式发放。

第十五条  对同一成果或业绩按其最高奖励标准发放奖金；一项奖励在已发奖金后又获得更高层次奖励的，补发差额部分。

第四章  附  则

第十六条  存在学术不端或弄虚作假行为的，学校有权取消、追回奖金，并追究责任。

第十七条  本办法自2025年度起执行。
第十八条  本办法解释权在教务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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